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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增訂第九

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一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9年 4 月 2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42411 號  

第九條之一 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依本條例、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條或

其他法律規定，自政府領取之補貼、補助、津貼、獎勵及補償，免納所得

稅。 

前項自政府領取之補貼、補助、津貼、獎勵及補償，不得作為抵銷、

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。 

第 十 一 條 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二千一百億元，並得視疫情狀況，以不

超過原預算額度內再編列特別預算，送請立法院審議；其預算編製及執行

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、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之限制。但經立法院審

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不得流用。 

前項所需經費來源，得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或舉借債務支應；其

每年度舉借債務之額度，不受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規定之限制；中央

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於本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，占該期間總

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合計數之比率，不受財政紀律法第十四條第二項

規定之限制。 

本條例施行期間，中央政府所舉借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

數，應依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。 

為因應各項防治及紓困振興措施之緊急需要，各相關機關得報經行政

院同意後，於第一項特別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先行支付其一部分。 


